
汕尾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
处罚工作指引

第一条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赋予汕尾的全新发展

定位，聚焦市委“1+2+9”工作安排，，围绕推动“百千万工程”、

绿美汕尾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市重点工作，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措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惩教相结合的作用，促进严格执法、自觉守法与普法宣传的有机

结合，提高社会公众环保自律意识，规范我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规定》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本市生态环境部门办理适用公开道歉

承诺从轻处罚制度的行政处罚案件。

第三条 本指引所指的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是指《广

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对当事人公开道

歉并作出守法承诺予以从轻处罚的制度。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

诺从轻处罚制度，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主动提出书面

申请；

（二）当事人在汕尾日报、汕尾市电视台等市级主要媒体、

网站或省级以上主要媒体等择一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

诺。

（三）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已改正违法行为。



同一当事人存在多个违法行为、申请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

的，应当分别提出申请，并分别在上述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

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实施“双罚制”的案件，被处罚的

个人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可以一并公开道歉，

共同提交一份声明书；被处罚的个人为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环

保责任人员的，需另行公开道歉。

第四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

（一）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

（二）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

（三）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

（四）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违反突发事件

应对措施的；

（五）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六）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七）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复查发现违法行为仍

持续的；

（八）公开道歉承诺后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九）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

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有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十）同一时间检查发现存在两个或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其中一个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

（十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定

额罚款，或法定最低罚款的；

（十二）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适用公开道

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的。



第五条 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可以按拟罚款金额

的 30%-50%降低处罚。

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当事人适用道歉承

诺从轻处罚制度，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积极履行修复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的，按拟罚款金额的 50%降低处罚。

根据上述标准减少罚款金额的，降低后的罚款金额低于法定最低

罚款金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金额处罚。

第六条 当事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应按以下程

序开展：

(一)告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立案调查机构应当将《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指引》（见附件 1）与《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一并送达给当事人。

(二)申请与受理。当事人应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主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案件审查机构提交

已改正违法行为证据材料、《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

申请》(见附件 2)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

书》(见附件 3)。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自愿放弃申请权利；无正当

理由超过告知期限提交公开道歉承诺申请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不予受理；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当事人提交相关申请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不再受理。

(三)审核。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案件审查机构根据当事人申请，

核实当事人是否符合适用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情形，并

通知立案调查机构对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情况进行核实，立案调

查部门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核查情况反馈给案件审查机构。经

核实，符合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审查机构通

过电话、短信、书面等形式通知当事人于 5 个工作日内开展道歉

承诺守法媒体公开工作，并告知当事人在完成道歉承诺守法媒体



公开后 2 个工作日内提供相关刊登资料（通过报刊公开的，提供

报刊原件；通过电视台公开的，提供视频光盘；通过网站公开的，

提供网站截图及网址）；不符合的，书面告知当事人不符合公开

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原因。

（四）作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当事人经生态环境部门同

意后，应当在告知的期限内在汕尾日报、汕尾电视台等市级媒体

或网站、省级主要媒体等择一平台刊登《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

承诺守法声明书》(见附件 3)。公开道歉承诺在纸媒登报的，登报

尺寸为 8*16cm 或 4*33cm 以上。

（五）案件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案件审查机构根据当事

人公开道歉承诺的刊登资料，提出当事人可以予以从轻处罚及从

轻处罚后的处罚金额等具体处理建议，按照案件审理报批程序，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六）归档备案。当事人提交的改正违法行为证据材料、《关

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申请》《环境违法行为公开

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刊登资料和立案调查

机构整改核查资料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案卷材料归档备查。

第七条 本指引由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指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指引(参考

模板)

2.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的申请(参考

模板)

3.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参考

模板)

4.不予受理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通知书

https://www.shantou.gov.cn/stssbj/attachment/0/86/86809/2204008.doc
https://www.shantou.gov.cn/stssbj/attachment/0/86/86809/2204008.doc
https://www.shantou.gov.cn/stssbj/attachment/0/86/86811/2204008.doc
https://www.shantou.gov.cn/stssbj/attachment/0/86/86811/2204008.doc


附件 1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指引
(参考模板)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的规定，当事人在收到生态环境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后，主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按要求在汕尾日报、汕尾市电视台

等市级主要媒体、网站或省级以上主要媒体等公开道歉、作出生

态环境守法承诺，并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可按以下规则降低处罚；

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

相关规则为：

一、从轻处罚标准

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可以按拟罚款金额的

30%-50%降低处罚。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积极

履行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按拟罚款金额的 50%降低处罚。

二、不适用情形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

（一）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的；

（二）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

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

（三）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

（四）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期间，违反突发事件

应对措施的；

（五）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适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

（六）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七）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复查发现违法行为仍



持续的；

（八）公开道歉承诺后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九）以暴力、威胁或者其它方法阻碍、拒不接受环境监督

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以及有弄虚作假逃避检查行为的；

（十）同一时间检查发现存在两个或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其中一个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

（十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定

额罚款，或法定最低罚款的；

（十二）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适用公开道

歉承诺从轻处罚制度的。

三、申请程序

当事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且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在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主动提交改正违法行为证据

材料、《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

后于 5 个工作日开展道歉承诺守法媒体公开工作，并于媒体公开

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相关刊登资料（通过

报刊公开的，提供报刊原件；通过电视台公开的，提供视频光盘；

通过网站公开的，提供网站截图及网址）。

注意事项：1．对同一当事人多个不同违法行为申请公开道歉

承诺从轻处罚的，应当分别申请、分别在上述主要媒体或网站上

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实施“双罚制”的案件，被

处罚的个人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可以一并公

开道歉，共同提交一份声明书；被处罚的个人为法定代表人以外

的其他环保责任人员的，需另行公开道歉。

建议你单位（你）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可关注“汕尾生

态环境”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生态环境普法信息及工作动态。



附件 2

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
（参考模板）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XX 年 XX 月 XX 日，我公司（我本人）在汕尾市 XX 县（市、区）

XX 镇（街道）XX 路（村）XX 号出现 XX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描述），

违反了有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公

司（我本人）对贵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即将作出的处罚决定没

有异议。违法行为发生后，我公司（我本人）积极整改，XXX（整

改措施及情况）。

鉴于 XX 原因，恳求贵部门本着处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给我

公司（我本人）一个从轻处罚的机会，我公司（我本人）愿意主

动在符合要求的主要媒体上进行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

诺，承担相应的费用，接受贵部门按照规定降低罚款额度的行政

处罚决定。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我公司（我本人）一定严格遵守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管理，自觉承担起生产经营者应有的生态环境

责任和义务，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做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的良心经营者。

我公司（我本人）承诺已知悉：1.我公司（我本人）此次主

动公开道歉并作出环保守法承诺获得从轻行政处罚的机会，如今



后再发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公司（我本人）不得再提出申请。

2.如我公司（我本人）未按照本申请所述有关内容执行，愿意承

担“不予从轻处罚”等不利后果。

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经营者签字：（正楷亲笔签名）

XX 公司公章或实际经营者手印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3

XXX 有限公司（或 XXX）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

（参考模板）

XX 年 XX 月 XX 日，我公司（我本人）在汕尾市 XX 县（市、区）

XX 镇（街道）XX 路（村）XX 号实施 XX 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描述），

违反了有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发生

此违法行为的原因在于 XXX（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分析原因）。尽管

事后我公司（我本人）全力整改，XXX（整改措施及情况），但我

公司（我本人）仍然深感愧疚，并诚恳接受和严格执行相关环境

行政处罚决定，在此就我公司（我本人）的违法行为向社会诚恳

作出公开道歉，郑重作出如下承诺：（以下承诺内容仅供参考，

由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拟定）：

一、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法定义

务，主动执行环境行政处罚决定；

二、全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制，高标准

实行规范化环境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

污染物排放，做保护环境的良心经营者。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公众监督！

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经营者签字：（正楷亲笔签名）

XX 公司公章或实际经营者手印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4

不予受理当事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通知书

XXX 有限公司（或 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投资者）：

住址：

你公司（你）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向本机关提交关于《请求

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

承诺守法声明书》。经审查，鉴于 XX 原因，依据 XX 规定，你公

司（你）符合公开道歉承诺守法从轻处罚情形的，本机关决定不

予受理你公司（你）提出的申请，本机关将依法对你公司（你）

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请你公司（你）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及处理

程序。

特此通知。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XXXX 年 XX 月 XX 日


